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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 20 届缔约方大会  
修订《公约》附录 I 及 II 的提案 #  

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动物  

哺乳动物  

1 Damaliscus 
pygargus pygargus 

白腿大羚羊  南非  从附录 II 中删除  

2 Gazella dorcas 鹿羚  贝 宁 、 布 基 纳 法
索、马里、毛里塔
尼亚、尼日尔、尼
日 利 亚 、 塞 内 加
尔、苏丹、突尼斯  

列入附录 II 

3 Saiga tatarica 赛加羚羊  哈萨克斯坦斯坦  藉加入 “哈萨克斯坦斯坦
的 赛 加 羚 羊 种 羣 标 本 除
外 ”的字句修订注释  

4 Giraffa 
camelopardalis 

长颈鹿  纳米比亚、南非、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国、津巴布韦  

从附录 II 删除安哥拉、博
茨瓦纳、斯威士兰、马拉
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
南非和津巴布韦的种羣  

5 Okapia johnstoni 霍加狓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列入附录 I 

6 Hyaena hyaena 鬣狗  以色列、塔吉克斯
坦  

列入附录 I 

7 Arctocephalus 
townsendi 

北美毛皮海狮  墨西哥、美国  从附录 I 转列入附录  II  

8 Monachus tropicalis 加勒比僧海豹  墨西哥、美国  从附录 I 删除  

9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白犀指名亚种  纳米比亚  见下文  

修订列入附录 II 的纳米比亚种羣的注释。  
 
仅允许以下标本的国际贸易：  
a) 仅供就地保育的活体动物；  
b) 狩猎品；及  
c) 属政府和私人土地拥有人所有源自该国的库存犀牛角 (不包括遭检取的犀

牛角和来源不明的犀牛角 )，但须符合下列条件：  
i)  仅限已向政府登记的库存犀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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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ii)  仅限有犀牛基因索引系统发出的证明书的犀牛角；  
i ii)  仅可出口至获秘书处经与常务委员会磋商后核实的贸易国，而所核实

者是该国具有充足的国家所订的法例和国内贸易管制；及  
iv) 不得在秘书处核实准进口国和已登记的库存犀牛角之前。  
 

所有其他标本须视为附录 I 物种的标本，而该类标本的贸易须据此受规管。  

10 Diceros bicornis 黑犀牛  纳米比亚  见下文  

把纳米比亚种羣从附录 I 转列入附录 II，并附上以下注释：  
 
仅允许已登记的犀牛角 (整只犀牛角或其碎块 )的贸易，但须符合下列条件：  
i)  仅限源自该国已登记的属政府所有的库存犀牛角 (不包括遭检取的犀牛角

和来源不明的犀牛角 )；  
i i)  仅限有犀牛基因检索系统发出的证明书的犀牛角；  
i ii)  仅可出口至获秘书处经与常务委员会磋商后核实的贸易国，而所核实者是

该国具有充足的国家所订的法例和国内贸易管制；  
iv) 不得在秘书处核实准进口国和已登记库存犀牛角之前；及  
v) 贸易的收益纯粹用于保育犀牛和犀牛分布区内或其附近地区的小区发展

项目。  
 
所有其他标本须视为附录 I 物种的标本，而该类标本的贸易须据此受规管。  

11 Choloepus 
didactylus、 
Choloepus hoffmanni 

二趾树懒、霍氏
树懒  

巴 西 、 哥 斯 达 黎
加、巴拿马  

列入附录 II 

12 Cercocebus 
chrysogaster 

金腹白眉猴  刚果民主共和国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13 Loxodonta africana 非洲象  纳米比亚  允 许 纳 米 比 亚 为 商 业 目
的 而 就 已 登 记 的 属 纳 米
比 亚 共 和 国 政 府 所 有 源
自 纳 米 比 亚 的 库 存 生 象
牙 (整根象牙和象牙块 )，
与获《公约》秘书处核实
具 有 充 足 的 国 家 所 订 的
法 例 和 国 内 贸 易 管 制 的
贸易国进行贸易。此举确
保 从 纳 米 比 亚 进 口 的 象
牙不会再出口，并会按照
关 于 国 内 生 产 和 贸 易 的
大会决议 Conf. 10.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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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进行管理。此外，此举使
纳 米 比 亚 的 大 象 能 够 完
全获得《公约》第四条规
定的附录 II 地位，从而准
许 包 括 象 牙 在 内 的 纳 米
比 亚 大 象 产 品 进 行 受 规
管和合法的贸易。  

14 Loxodonta africana 非洲象  博 茨 瓦 纳 、 喀 麦
隆、科特迪瓦、纳
米比亚、津巴布韦  

见下文  

修订有关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大象种羣的注释 A10，使活
体非洲象的贸易条件得以看齐 (已删除的文字以删除线标示，插入的文字以底线
标示 )：  
 
仅允许以下标本的贸易：  
a)  狩猎品 (为非商业目的而进口、出口或再出口者 )；  
b)  就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而言，作为往适当和可接受的目的地 (按照大会决议

Conf. 11.20 号 (第 18 次会议修订案 )所界定者 )的活体动物；就纳米比亚和
南非而言，作为就地保育项目的活体动物；  

c)  皮张；  
d)  毛；  
e)  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皮革制品 (为商业目的或非商业目的而进口、

出口或再出口者 )，和津巴布韦的皮革制品 (为非商业目的而进口、出口或
再出口者 )；  

f)  纳米比亚的珠宝制成品中所含的 ekipa，这些 ekipa 都有独立标记和证明 (为
非商业目的而进口、出口或再出口者 )，和津巴布韦的象牙雕刻品 (为非商
业目的而进口、出口或再出口者 )。这些贸易为非商业目的而进口、出口或
再出口；或  

g)  已注册的生象牙 (整根象牙和象牙块 )，但须符合下列条件  —  
(i)  仅限源自该国已登记的属政府所有的库存象牙 (不包括遭检取的象牙

和来源不明的象牙 )；  
(ii)  仅可出口至获秘书处经与根据《公约》设立的常务委员会磋商后核实

的贸易国，而所核实者是该国具有充足的国家所订的法例和国内贸易
管制，以确保进口的象牙不会再出口，并会按照关于国内生产和贸易
的大会决议 Conf.  10.10 号 (第 18 次会议修订案 )进行管理；  

(iii )  不得在秘书处核实准进口国，和核实已登记的属政府所有的库存象牙
之前；  

(iv) 按照第 12 届缔约方大会批准的生象牙、已登记的属政府所有的库存
象牙进行有条件销售，限额分别为 20 000 千克 (博茨瓦纳 )、10 000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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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克 (纳米比亚 )和 30 000 千克 (南非 )；  
(v) 除第 12 届缔约方大会批准的数量外，在秘书处的严格监督下，在

2007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登记并经秘书处核实的博茨瓦纳、纳米比亚、
南非和津巴布韦政府所有的象牙，可以与以上第 g) iv)段所述象牙在
每一目的地的单一销售中一起买卖和运出；  

(vi) 贸易的收益纯粹用于保育大象和大象分布区内或其附近地区的小区
保育与发展项目；及  

(vii)  以上第 g) v)段指明的额外数量，仅在根据《公约》设立的常务委员会
同意上述条件均已获符合之后方可买卖。  

h)  由第 14 届缔约方大会起至根据 g) i)、g) ii)、g) iii)、g) vi)和 g) vii)段的规
定进行单一销售象牙当日起计九年内的一段期间，不得就任何已列入附录
II 的种羣向缔约方大会提交允许象牙贸易的进一步提案。此外，上述进一
步提案须根据大会决定 16.55 号和 14.78 号 (第 16 届会议修订案 )处理。  

 
一旦出现进口地区或出口地区不遵约的情况，或是证明该贸易对其他象种羣有
负面影响，根据《公约》设立的常务委员会可应秘书处的提议，决定部分或完
全终止该象牙贸易。  
 
所有其他标本，须视为列入附录 I 的物种的标本，而该类标本的贸易，须据此
受规管。  

鸟  

15 Bycanistes spp.、
Ceratogymna spp. 

噪犀鸟属所有
种、盔噪犀鸟属
所有种  

喀麦隆、刚果、加
蓬、尼日尔、尼日
利亚、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多哥  

列入附录 II 

16 Gyps africanus、 
G. rueppelli 

白背秃鹫、黑白
兀鹫  

贝 宁 、 布 基 纳 法
索、布隆迪、喀麦
隆、乍得、刚果、
冈比亚、几内亚、
尼 日 尔 、 尼 日 利
亚、塞内加尔、塞
拉利昂、多哥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17 Falco peregrinus 游隼  加拿大、美国  从附录 I 转列入附录 II 

18 Sporophila 
angolensis、 
S. atrirostris、 
S. crassirostris、 
S. funerea、 

大嘴籽雀  巴西  把 Sporophila maximiliani 列
入 附 录 I ， 并 把 S. 
angolensis、S. atrirostris、 S. 
crassirostris、 S. funerea 和 S. 
nuttingi 列入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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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S. maximiliani、 
S. nuttingi 

爬行动物  

19 Caribicus warreni 肢蛇蜥  多米尼加共和国  列入附录 I 

20 Phyllurus amnicola 河岸叶尾守宫  澳洲  列入附录 II 

21 Phyllurus 
caudiannulatus 

环叶尾守宫  澳洲  列入附录 II 

22 Amblyrhynchus spp. 须蜥蜴属所有
种  

厄瓜多尔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23 Conolophus spp. 陆鬣属所有种  厄瓜多尔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24 Bitis harenna、 
B. parviocula 

蝰蛇  埃塞俄比亚  列入附录 I 

25 Crotalus spp.、
Sistrurus spp. 

响尾蛇属所有
种、侏儒响尾蛇
属所有种  

多 民 族 玻 利 维 亚
国、墨西哥  

列入附录 II 

26 Kinixys homeana 荷叶陆龟  喀麦隆、几内亚、
尼日利亚、多哥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两栖动物  

27 Pelophylax 
epeiroticus、 
P. lessonae、 
P. ridibundus、 
P. shqipericus 

侧褶蛙  欧盟、以色列、北
马其顿  

列入附录 II (列入附录 II
的生效时间将延迟 18 个
月，直至 2027 年 6 月 5
日 ) 

板鳃亚纲 (鲨 ) 

28 Carcharhinus 
longimanus 

远洋白鳍鲨  阿根廷、巴哈马、
巴西、科摩罗、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多尔、欧盟、斐
济、加蓬、洪都拉
斯、黎巴嫩、阿曼、
巴拿马、萨摩亚、
塞 内 加 尔 、 塞 舌
尔、斯里兰卡、苏
丹、多哥、大不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王国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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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29 Galeorhinus galeus、 
Mustelus spp. 

翅鲨、星鲨属所
有种  

巴西、厄瓜多尔、
欧盟、巴拿马、塞
内加尔  

列入附录 II 

30 Mobulidae spp. 蝠鲼科所有种  巴哈马、伯利兹、
巴西、科摩罗、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多尔、斐济、加
蓬、牙买加、马尔
代夫、巴拿马、萨
摩亚、塞内加尔、
塞舌尔、苏丹、多
哥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31 Rhincodon typus 鲸鲨  阿根廷、巴哈马、
孟 加 拉 国 、 伯 利
兹、科摩罗、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瓜
多尔、斐济、加蓬、
马 尔 代 夫 、 巴 拿
马、菲律宾、萨摩
亚、塞内加尔、塞
舌尔、斯里兰卡、
多哥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32 Glaucostegus spp. 蓝吻犁头鳐属
所有种  

孟加拉国、贝宁、
巴 西 、 布 基 纳 法
索、布隆迪、佛得
角、中非共和国、
科摩罗、刚果、加
蓬、冈比亚、几内
亚、几内亚比绍、
马尔代夫、马里、
尼 日 尔 、 尼 日 利
亚、巴拿马、塞拉
利昂、苏丹、多哥  

加入以下注释： “从野外
捕 取 并 为 商 业 目 的 作 贸
易的标本，每年出口限额
为零 ”   

33 Rhinidae spp. 圆犁头鳐科所
有种  

孟加拉国、贝宁、
巴 西 、 布 基 纳 法
索、布隆迪、中非
共和国、科摩罗、
刚果、加蓬、冈比

加入以下注释： “从野外
捕 取 并 为 商 业 目 的 作 贸
易的标本，每年出口限额
为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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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亚、几内亚、几内
亚 比 绍 、 马 尔 代
夫、马里、尼日尔、
尼 日 利 亚 、 巴 拿
马、塞内加尔、塞
拉利昂、苏丹、多
哥  

34 Centrophoridae spp. 刺鲨科所有种  巴西、科摩罗、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多尔、欧盟、黎
巴嫩、尼日利亚、
巴 拿 马 、 塞 内 加
尔、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大不列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国  

列入附录 II 

辐鳍亚纲 (鱼 ) 

35 Anguilla spp. 鳗鲡属所有种  欧盟、洪都拉斯、
巴拿马  

列入附录 II (列入附录 II
的生效时间将延迟 18 个
月，直至 2027 年 6 月 5
日 ) 

海参纲 (海参 ) 

36 Actinopyga 
echinites、 
A. lecanora、 
A. mauritiana、 
A. miliaris、 
A. palauensis、 
A. varians 

辐肛参  欧盟  列入附录 II 

37 Holothuria lessoni 澳洲金海参  欧盟  列入附录 II 

蛛形纲  

38 Acanthoscurria 
chacoana、 
A. insubtilis、 
A. musculosa、 
A. theraphosoides、 
Avicularia hirschii、 

捕鸟蛛  阿根廷、多民族玻
利维亚国、巴拿马  

列入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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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A. rufa、 
A. avicularia、 
Catumiri 
argentinense、 
Cyriocosmus berate、 
C. perezmilesi、 
Grammostola rosea、 
Hapalotremus 
albipes、 
Holothele longipes、 
Pamphobeteus 
antinous、 
Umbyquyra 
acuminatum 

腹足纲  

39 Haliotis midae 南非鲍  南非  把南非种羣列入附录 II，
并附上 “仅限干制标本 ”的
注释  

植物  

40 Panax quinquefolius 西洋参、花旗参  美国  修订注释 #3 如下 (插入的
文 字 以 底 线 标 示 ) ：                        
根的整体、切片和部分，
但不包括：  
a) 经 生 产 制 成 的 部 分

或衍生物，例如：粉
末、药丸、萃取物、
滋补品、茶类饮品及
糕点制品；及  

b) 经 包 装 并 随 时 可 供
零售贸易的 1 至 3 毫
米 厚 的 人 工 培 植

Panax quinquefolius <
西洋参、花旗参 >根
部切片制成品  

41 Jubaea chilensis 智利椰子、智利
酒棕榈  

智利  列入附录 I 

42 Beaucarnea 
glassiana、 

- 墨西哥、瑞士  列入附录 II，作为所列酒
瓶兰属所有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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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提案涉及的物种  俗称 (只供参考 )  提议方  提案 (以英文为准 )  

B. hookeri 

43 Commiphora wightii 印度没药树  欧盟  列入附录 II 

44 Euphorbia 
bupleurifolia 

铁甲丸  南非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45 Afzelia bipindensis 绚籽缅茄、喀麦
隆缅茄  

布隆迪、喀麦隆、
中 非 共 和 国 、 刚
果、刚果民主共和
国、赤道几内亚、
加蓬  

从附录 II 删除喀麦隆、中
非共和国、刚果、刚果民
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和
加蓬的种羣  

46 Paubrasilia echinata 巴西苏木  巴西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47 Pterocarpus soyauxii 非洲紫檀  布隆迪、喀麦隆、
中 非 共 和 国 、 刚
果、刚果民主共和
国、赤道几内亚、
加蓬  

从附录 II 删除安哥拉、喀
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
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
内亚和加蓬的种羣  

48 Aloe bergeriana、 
A. jeppeae、 
A. subspicata、 
A. welwitschii 

-   南非、瑞士、津巴
布韦  

修订附录 II 所列芦荟属
所有种，把先前视为属于
未列入附录的 Chortolirion
属、但现在已列入芦荟属
Chortolirion 组 的 A. 
bergeriana、 A. jeppeae、 A. 
subspicata 和 A. welwitschii
等四个物种也列入其中  

49 Podocarpus 
parlatorei 

弯叶罗汉松  阿根廷  从附录 I 转列入附录 II 

50 Avonia quinaria 韧锦  南非  从附录 II 转列入附录 I 

51 Aloe ferox、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好望角芦荟、蜡
大戟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兰联合王国  

修订英文版注释 #4 如下
(已删除的文字以删除线
标示，插入的文字以底线
标示 )：  
f)  finished products 

packaged and ready for 
retail trade of Aloe ferox 
and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packaged 
and ready for retai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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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提案摘要以《公约》网站所公布的资料为依据。如欲查阅提案详情，请浏
览《公约》网站 https://cites.org/eng/cop/20/amendment-proposals。请注意，以上摘要与
网站内容如有歧异，概以《公约》网站所公布的资料为准。  


